
要闻中心主办 邮箱：qhrbzjb@163.com

本报记者 田得乾

“这是三江源地区人

民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

办理的第一起司法保护野

生动物重特大案件，此案

也引发了全省‘野牦牛公

益司法保护’专项整治活

动。”11 月 24 日，青海省三

江源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委

会专职委员姜波向记者介

绍。

2022 年 7 月 6 日、7 月

13 日公安机关就丹某、果

某、布某、索某等八人涉嫌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立案侦查。三江源地区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芦佳

在青海湖区域开展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巡回检察中，

与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

总队等有关单位召开联席

会议时，了解到这两起重

大刑事案件线索。

“收到芦佳副检察长

的线索通报后，我们三江

源片区办案团队及时成立

‘7·06’‘7·13’危害珍贵、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案 件 专 案

组，开展案件办理工作。”

姜波说，专案组通过提前

介入，对公安机关在侦查

活动中证据的收集和侦查

的方向提出检察意见，并

多 次 与 公 安 机 关 办 案 人

员召开案情研判会，对案

件定性、司法鉴定的效力

及 证 据 材 料 等 方 面 存 在

的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

夯实了办案基础。

8 月 18 日，玉树藏族

自 治 州 曲 麻 莱 县 森 林 公

安 局 向 玉 树 州 曲 麻 莱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移 送 两 案 审

查 逮 捕 。 为 保 证 办 案 质

量，姜波又带领专案组成

员 和 曲 麻 莱 县 检 察 院 以

“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同步开展审查，全方位

地对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卷宗进行严

格梳理，为下一步提起公诉打下了坚实

基础。

8 月 24 日 ，曲 麻 莱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以 涉 嫌 危 害 珍 贵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罪 对

“7·06”“7·13”涉案八名犯罪嫌疑人作出

批准逮捕决定。专案组同时展开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工作，但由于这类案

件没有现成的适用标准，工作也陷入了

困境。

“经过会商研判，专案组提出借助

专家‘外脑’支持，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出具了青藏高

原首例《野牦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价值

鉴定评估报告》。”姜波表示，这为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支撑，也为案件的后续进行打开了突破

口。

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前

提下，专案组认真听取辩护人意见后，

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 ，对“7 · 06”“7 · 13”

两案的八名被告人以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向西宁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

诉 ，并 同 步 提 起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在 庭 审 中 法 院 支 持 了 我 们 的 认

定 罪 名 和 公 益 诉 讼 诉 求 ，对 被 告 人 作

了 有 罪 判 决 ，对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的 赔 偿

进 行 了 宣 判 。”姜 波 欣 慰 地 说 ，今 年 5
月 9 日 、5 月 10 日 ，西 宁 铁 路 运 输 法 院

运用双语（汉藏）对两起案件进行远程

视频开庭审理。三江源地区检察院也

主动联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

本案中存活的野牦牛幼崽及时开展了

救助。

野牦牛作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具有较

高 的 经 济 价 值 和 极 为 显 著 的 生 态 价

值。

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姜波和专案

组成员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不顾高寒缺

氧、冰雪天气和语言交流障碍等不利因

素，多次前往曲麻莱县，深入可可西里

办案审查，不仅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检察

机关的担当和作为，也为不断织密野牦

牛等野生动物保护法网凝聚了合力。

芦佳表示，在这两起案件中，检察

机关以“生态巡回检察+属地检察+专项

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探索“惩治犯罪+
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宣传预防”的生态

检察模式，助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自

然 资 源 保 护 ，形 成“ 办 理 一 案 、治 理 一

片”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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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人民检
察院在开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专项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巡回检察中发现，黑马河镇大水桥市场周
边部分餐饮场所存在非法买卖、储存、烹饪加工
青海湖裸鲤的问题，致青海湖生态环境和渔业资
源遭到破坏，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针对上述问题，共和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
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该部门根据检察
建议内容及时进行整改，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6
件 ，没 收 青 海 湖 裸 鲤 28.45 公 斤 ，收 缴 罚 款
74635.2元。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作用，以检察建议方式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该部门根据检察建议内容，通
过立案查处、巡护巡查、法治宣传等方式对存在
问题进行全面整改，既对餐饮场所违法买卖、储
存、烹饪加工青海湖裸鲤的违法行为起到惩治

作用，又对消费者起到警示作用，有效保护了青
海湖水生野生动物资源。

生态法治是生态文明的法治形态，是生态
文明与法治文明的有机融合。坚持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和
原创性成果，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公益诉讼制度确立到
发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参
与社会治理的“名片”。

环境公益诉讼，是当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
共利益受到直接与间接的侵害或有被侵害的危
险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环境
公共利益而对行为人提起诉讼的制度。生态环
境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作为生态

环境利益的代表，以预防生态环境受损和修复
生态环境法益为目标，通过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的形式，建立健全有效的环境问题发现和惩处
修复机制，集预防、惩治、补偿、教育、恢复为一
体，致力于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生态环境
公益诉讼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
制度，是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以法治思维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
实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力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近年来，青海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服务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坚持因势利导，强
化能动履职，积极构建“生态巡回检察+属地检
察+专项治理”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公益司法保
护机制,在三江源地区、环青海湖区域、祁连山南

麓青海片区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
察，主动发现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协同
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通过开展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巡回检察，立案办理了熊狼伤人伤畜、保
护青海湖裸鲤、非法占用草地等公益诉讼案件
265件，取得了助推生态治理、保障民生民利、促
进依法行政的效果。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生
态环境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生
态文明建设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保护生
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前进路上，
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公益诉讼在促进生态环境
保护、守护青山绿水方面的重要作用，守护美
好生态环境，以法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戴美玲

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筑牢生态保护法治屏障

本报记者 田得乾

三江之水源远流长，巍巍青山连绵不绝。

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是“三江之源”

“中华水塔”，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近年来，青海省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

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扛起保护生态环境政治责任，立足检察机关作

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不断加强和

改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全力守护

大美青海的绿水青山。

坚持生态优先 勇担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检察职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

赴青海考察，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始终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勇担检察环节生态环境保

护职责使命，省检察院党组多次专题研究生态

环境检察工作，制定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常态化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的实施意见》，细化分工方案，明确工作责

任，强化压力传导，切实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服务打造生态“高地”

的务实举措。

依托“青检讲堂”在全系统组织开展专题

学习培训，围绕长江黄河保护、建设国家公园

等主题，发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典型案

例，并通过法律八进、“两微一端”等多种方

式，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今年 3 月，省检察院结合检察职能研究制

发了 《关于贯彻中央 18 部委 〈关于推动职能部

门 做 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意 见〉 的 实 施 意

见》，围绕落实 《青海省“十四五”生态文明建

设规划》《中华水塔水生态保护规划》，聚焦服

务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守护长江黄河、服务国

家公园示范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

作，出台 12 项具体工作措施，持续加大生态环

境领域检察保护力度，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保

驾护航。

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领域检察保护组织

体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和省人大常委会

决定，省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青海省三江源地

区人民检察院，专门管辖省内跨区域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致力做好“三

江之源”守护人。省检察院和西宁、海东、海

西等市州检察院，成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工作部

门，在玉树、果洛、黄南等三江源地区基层检

察院成立办理生态环境案件专业团队，有效提

升专业化办案水平。

同时，省检察院克服本院员额检察官不足

的实际困难，抽调 3 名“80 后”业务骨干加强

三江源院办案力量，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先后调

配 34 名业务骨干充实到办案一线，并持续优化

考核权重，赋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

检察在各项检察业务考核权重中的最大占比，

促进抓质量抓落实抓提升。

坚持创新履职 助力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质效不断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于全省检察

机关而言，创新也是担当履职保护大美青海良

好生态的重要法宝。

“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生态

环境，我们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没有可

借鉴的成熟经验，有些案件也没有适用的参考

标准，所以只能通过在工作中不断摸索创新，

找到适合青海本土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模式。”

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罗珺告诉记者。

为了有效解决针对发生在三江源等重点生

态功能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去年 2
月以来，省检察院通过制定实施意见，在三江

源 地 区 （“ 一 片 ”）、 环 青 海 湖 地 区 （“ 一

圈”）、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 （“一线”） 三个

区域，试点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察，

探索以“属地检察+巡回检察+专项治理”解决

河湖跨流域、地域跨区划、管理跨部门的“三

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特别是去年 2 月，省检察院努力克服多

轮疫情的不利影响，组织开展覆盖‘一片’‘一

圈’‘一线’的全域巡回检察，相关市州检察机

关开展辖区内巡回检察 58 次，发现了一批跨流

域、跨地域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草地

退化等公益损害案件线索。”罗珺介绍，通过巡

回检察，共摸排案件线索 307 件，立案 265 件，

督 促 挽 回 、 复 垦 被 非 法 占 用 的 耕 地 226.67 公

顷，清理污染河道 61 公里，清理修复被污染土

壤 10000 公顷，清除各类固体废物 3 万余吨，整

治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 180 家，向污染企业索

赔治理恢复费用 1400 万元。部署开展野牦牛公

益司法保护专项活动，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13 件，为助力改善野牦牛等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栖息地生存环境取得了实效。

就在最近，省检察院发布了第二批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巡回检察典型案例，这也是省检察

院运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察这一创新模

式 履 行 生 态 环 境 司 法 保 护 职 责 的 最 新 实 践 成

果，为助推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稳固贡

献了积极力量。

在不断深化运用过程中，省检察院的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察创新探索在青海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工作中不断取得新成效，也受到了

多方关注和肯定，并作为典型经验在“长江大

保护司法论坛”和首届“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

略检察论坛”上作了介绍。

坚持能动履职 凝聚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行动合力

会同省直 7 个部门建立“中华水塔”守护

人+公共利益代表工作机制；与省直 23 个部门

建立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与省

水利厅联合部署开展黄河青海流域水资源保护

专项行动……一个个协作机制的建立，一项项

重点任务的谋划，一条条具体措施的落实，为

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

全省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凝聚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行动合力的生动缩影。

“ 在 野 牦 牛 生 态 公 益 司 法 保 护 专 项 活 动

中，我们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合

作，并委托他们出具了全国首份 《野牦牛生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价 值 鉴 定 评 估 报 告》。” 罗珺介

绍，鉴定评估报告的出具，为检察机关做深做

实野牦牛生态公益司法保护工作提供了先行先

试的“青海检察方案”。

省检察院还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完善了青海

湖裸鲤生态价值与增殖放流费用年度标准，进

一步健全了与专业评估机构共建的关于偷捕对

青海湖裸鲤资源造成损失进行年度动态评估的

定 损 索 赔 机 制 。 以 省 州 县 三 级 检 察 院 协 作 联

动，建成国内首个普氏原羚生命保护通道，守

护“高原精灵”更好繁衍生息。

同时，全省检察机关还综合运用刑事、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严厉打击破

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强化生态环境领域民事

行政诉讼监督，深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综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

自 2018 年以来，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省

自然资源厅等单位会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办法，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等单位严厉打击危

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开展破坏生态环境资

源犯罪立案监督专项活动，全省检察机关共批

捕污染环境、滥伐林木、非法捕捞等犯罪 216
人，起诉 645人。

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

讼办案力度，共办理该领域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 4020 件，6 件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入

选全国典型案例。通过办案，督促修复被毁损

的林地 802 公顷，督促挽回、复垦被非法改变

用途和占用的耕地、草原 896.67 公顷，督促治

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160 处，督促关停和整治

违法养殖场 478 家，有力提升了检察机关助力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工作质效。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业。今后，全省检察机关将着力推进生态环境

司法理念思路与方法措施创新，持续加大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工作力度，为守护好

大美青海的绿水青山、助力建设生态文明高地

贡献检察力量。

聚焦检察职能 守护绿水青山

检察机关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办案检察机关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办案省检察院召开野牦牛公益司法保护省检察院召开野牦牛公益司法保护
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办案现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办案现场 省检查院供图省检查院供图

检察人员在湿地公园取证检察人员在湿地公园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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